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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用盐酸 硝酸 王水 溶解复混肥料样品 制备供分析用的试样溶液

本标准适用于复混肥料中砷 镉 铅含量测定用试样溶液的制备

引用标准

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

复混肥料 实验室样品制备

方法提要

样品经盐酸 硝酸 王水 溶解后 试液供砷 镉 铅含量测定

试剂和材料

分析中除另有说明 均使用分析纯试剂 所使用的水应符合 中三级水规格

盐酸

硝酸

盐酸 溶液

样品制备

实验室样品制备

按 规定制备实验室样品

试样溶液的制备

称取 实验室样品 精确到 置于 烧杯中 加入 盐酸 和 硝

酸 盖上表面皿 在电热板上煮沸约 后 移开表面皿继续加热 使酸全部蒸发至干 以赶尽硝酸

冷却后 加 盐酸溶液 加热溶解 用水完全洗入 容量瓶中 冷却后加水至刻度 混匀

干过滤 弃去最初数毫升滤液 保留滤液 此为试样溶液 供砷 镉 铅含量测定用

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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